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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文件   
培正团〔2022〕32 号  

 
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 

学生公开发表论文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为积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和勇于创新、科学求实的进取精

神，鼓励学生刻苦学习，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术科研氛围，展现我

校学生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培养和表彰对科研工作作出

贡献的学生，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对《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公开发

表论文奖励办法（试行）》（培正学字〔2012〕14 号）进行修订，

现将修订后的《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公开发表论文奖励办法》印发，

自 2022 年 9 月 1日起实施。 

 

 

 

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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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公开发表论文奖励办法 

（2022 年 6 月修订） 

 

为鼓励和支持我校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促进我校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

法，对在校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学生给予奖励。 

第一条  论文公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科学》学

术期刊，奖励 50,000 元。 

第二条  论文公开发表后，被美国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SCI)检索，期刊在其

所属学科领域排名 25%，奖励 20,000 元，在其所属学科领域排

名 25～50%，奖励 15,000 元，在其所属学科领域排名 50～75%，

奖励 12,000 元，在其所属学科领域的其它排名，奖励 10,000 元。 

第三条  论文公开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CSSCI)上，

期刊排名在各学科第一的，奖励 20,000 元；在各学科前 20%的，

奖励 15,000 元；发表在 CSSCI（南大）核心库的，奖励 12,000

元；发表在 CSSCI（南大）集刊、扩展版上的，奖励 10,000 元。 

第四条  论文公开发表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核心库，奖励 12,000

元；发表在 CSCD 扩展库，奖励 10,000 元。 

第五条  论文公开发表在《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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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EI)收录期刊的，奖励 12,000 元。 

第六条  论文公开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奖励

20,000 元，转载 2000 字以上的，奖励 15,000 元，论点摘编的，

奖励 12,000 元，但应减去已发的奖励额度。 

第七条  论文公开发表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

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收录，奖励 12,000

元，但应减去已发的奖励额度。 

第八条  论文公开发表在《科学通报》奖励 15,000 元；发

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学术论文，双一流 A 类高校学

报，奖励 12,000 元；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学术论文，北大图

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刊物，奖励 10,000 元。 

第九条  论文公开发表在有正式刊号的本科学报，国家各部

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副省级城市所属科研院所主办的

期刊，各省市自治区及副省级城市主办的党报、党刊（党报理论

版 1500 字以上，党刊理论版 3000 字以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以最新自然科学卷为准），学术研究单位（不包括情报信息单

位）的学术理论期刊，奖励 2,500 元；发表在大专类院校、职业

院校的期刊奖励 1000 元。 

第十条  论文公开发表在普刊或被 EI、CPCI 收录的会议论

文，奖励 1,000 元；以外文发表的期刊论文（除以上核心刊物），

奖励 1000 元；发表在全国性专业性会议出版的有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和 ISBN 号论文集的论文奖励 1000 元，在区域性或

省级专业性会议出版的有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和 ISBN 号的

论文集论文，奖励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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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论文必须是在有正式刊号的公开出版物上发表，

并在知网、万方、维普、龙源、超星之一可查询。以论文刊登出

版后为准，论文字数不得低于 4000 字/篇，否则不予奖励。 

第十二条  论文发表必须以广东培正学院署名。论文奖金申

报者必须为论文第一署名作者（学生）才可申报，对多人署名的

论文（包括调查研究报告等）,奖金分配由第一署名作者与其他

署名者共同协商决定。 

第十三条  为鼓励各专业增加各类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提高

学术水平，对核心期刊的版面费可以在奖励经费的额度中支付；

超过部分由作者或作者所在单位承担；当论文版面费等于奖励额

度时，不得再领取奖金；当论文版面费少于奖金额度时，可再领

取奖金减去版面费的差额。 

第十四条  论文等级及奖励金额由科研处协助核定，由校团

委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和校团委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原《广东培

正学院学生公开发表论文奖励办法（试行）》（培正学字〔2012〕

14 号）同时废止。其他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

为准。 

 

 

 

  抄送：董事会、校领导。                             

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6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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